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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武进中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７
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常州武进中瑞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７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人（主
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常
州武进中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中瑞
股份”）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
限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
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
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
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

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常州武进中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于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６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
深业中心３１１室主持了常州武进中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３４４７，８４４７

末“５”位数 ７６５９２，１６５９２，３６５９２，５６５９２，９６５９２

末“６”位数 ０７９９７７，２７９９７７，４７９９７７，６７９９７７，８７９９７７，２８９１３６，７８９１３６

末“７”位数 １５２８０３３，３５２８０３３，５５２８０３３，７５２８０３３，９５２８０３３，３５８１０８１

末“８”位数 ０２０１９２０５，５２０１９２０５

末“９”位数 ０９８２３２２４８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９，８９８个，每个
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中瑞股份Ａ股股票。

发行人：常州武进中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７日

常州武进中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常州武进中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瑞股

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３，６８３．２０１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２０７０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６８３．２０１０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
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
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７，３６６，４０２股， 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２０．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６，２８６，２３９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７．０７％。 本次
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１，０８０，１６３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２，１７０．６２７１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７１．０６％；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８３．９５００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９４％。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３，０５４．５７７１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根据网上、网
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常州武进中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５６４．２４０２３倍，超过１００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
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
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６１０．９５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５９．６７７１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０６％，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１，４９４．９０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４８．９４％。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２５７６３２１０１％，有效
申购倍数为３，８８１．５０３８８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缴款等环节，具
体如下：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常州武进中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７
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
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
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
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
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
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
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

流通；１０％的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
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
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
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
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
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
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
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
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金、养
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
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为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即华泰中瑞电子
家园１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瑞电子
员工资管计划”）和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
保投基金”）。

（二）获配结果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７，３６６，４０２股， 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２０．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最终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即中瑞电
子员工资管计划和中保投基金。

根据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中瑞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参
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１０．００％，且认购
金额不超过６，６６０万元， 中保投基金认购金额不超过７，０００万元。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中瑞电子员工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
股份数量为３，０６４，８８７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３２％；中保投基
金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３，２２１，３５２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７５％。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６，２８６，２３９股，约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１７．０７％。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０８０，１６３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２０２４年３月１９日（Ｔ－４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
额按时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
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将在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９日
（Ｔ＋４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
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中瑞电子员工
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３，０６４，８８７ ６６，５９９，９９４．５１ １２

中保投基金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
司或者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

投资基金或者其下属企业
３，２２１，３５２ ６９，９９９，９７８．９６ １２

合计 ６，２８６，２３９ １３６，５９９，９７３．４７ －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２０８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５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
（深证上 〔２０２３〕１００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
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１８〕２７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３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３〕１１０号）、《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深证上〔２０２０〕
３４３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８
号 ）、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 （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１９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
指引》（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９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
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５日（Ｔ日）结束。经
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２９２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０９０个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
有效申购数量为５，５３０，６４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常州武进中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
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５７３，４１０ ６４．６１％ １０，９２０，８２０ ７０．０２％ ０．０３０５６９９０％
Ｂ类投资者 １，９５７，２３０ ３５．３９％ ４，６７５，９５１ ２９．９８％ ０．０２３８９９００％

合计 ５，５３０，６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５９６，７７１ １００．００％ －
注１：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２：上表中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始配售比例的影响；
注３：Ａ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合格境外投资

者资金；Ｂ类投资者为除Ａ类外的其他投资者。
其中余股３９２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

售原则配售给“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其为Ａ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
申购时间最早（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
报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其有效申购数
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
布的配售原则。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
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８１９０２００１、０７５５－８１９０２００２
联系邮箱：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５９９９号基金大厦２７、２８层

发行人：常州武进中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７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灿芯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
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１８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４〕１０６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保荐人
（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初始公开发行新股３，０００．００００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
人总股本的２５．００％。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
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５０．００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
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１，７８５．００００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
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６５．００００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
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８日（Ｔ－１日，周四）１４：００－
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７日

� � � �股票代码：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4-00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24年 3月 26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26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行于 2024年 3月 21日发出本次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由田国
立董事长主持，应出席董事 14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 14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张金良先生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相关安排的
议案》。

张金良先生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因年龄原因，田国立先生将不再担任本行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及委员

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选举张金良先生担任本行董事长。 张金
良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长任职资格和条件，其董事长任职资格需报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在其董事长任职资格核准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张金良先生作为副董事长履行本行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职权； 不再担任董事会风险
管理委员会委员。 张金良先生的副董事长任期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其董事长任职资格之日
止。

张金良先生，1969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 自 2024 年 3 月起出任本行党委书记，2022 年 6 月起
出任本行副董事长、执行董事，2022年 5月起出任本行行长，2022 年 4 月起出任本行党委副书记。 张
先生自 2023年 4 月起兼任中国金融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2018 年 8 月至 2022 年 4 月任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原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2019 年 5 月至 2022 年 4 月任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非执行董事；2016年 1月至 2018年 8月任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执行董事
兼光大银行执行董事、行长；2003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先后担任中国银行财会部副总经理、IT 蓝图
实施办公室主任、财务管理部总经理、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 张先生
是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1997年获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因工作调整，张金良先生将不再担任本行行长职务。 张金良先生确认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
没有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定由张金
良先生代为履行行长职权，代为履职期限至新任行长正式履职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26日

股票代码：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4-00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任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因年龄原因，田国立先生已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建设银行”）董事
会提交辞呈，请求辞去本行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及委员职务。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田国立先生的辞任自
辞呈送达本行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田国立先生已确认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没有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承诺将依法严守
本行商业秘密。 田国立先生对本行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全行员工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真
诚的感谢，并祝愿建设银行事业蓬勃发展。

田国立先生在本行任职期间，勤勉敬业，守正创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三个能力”重要批示精神，坚守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扎
实践行国有金融企业使命担当，推动本行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改革
创新取得新突破，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六年多来，田国立先生深入推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
融合，推动党委和董事会切实发挥战略引领作用，以新金融行动践行新发展理念，把金融作为服务社
会的美好事业，秉持痛点思维、利他思维，带领本行前瞻推出普惠金融、金融科技、住房租赁“三大战
略”和智慧政务、乡村振兴、“劳动者港湾”等战略性举措，构建“惠懂你”“裕农通”“建行生活”“全球撮
合家”等平台生态，打造集团一体化风险防控体系，筑牢风险管理屏障，全力开启“第二发展曲线”，着
力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激励干部员工干事创业担当作为。 在田国立先生带领下，本行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努力构建义利兼顾的特色化发展模式，大力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致力成为全球领先的可持续发展银行。 在服务大众美好生活、助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实现了良好的经营业绩，为股东创造了可观的回报。

本行董事会对田国立先生为本行做出的卓越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和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26日

� � � �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4-016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与英国 GCM 资源
有限公司签署了孟加拉国普尔巴里煤矿基建和剥离工程项目合同， 合同金额约为 70.6957 亿元人民
币。该项目位于孟加拉国西北部的迪纳杰普（Dinajpur），距达卡西北约 300公里。拟建设工程内容包含
矿山基建和采剥工程的设计、采剥设备的采购安装以及矿区疏干及疏干水外排工程、地面生产系统、
污水处理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 合同工期 4年，其中包括 2年剥离及初始开采，无质保期。

本项目合同尚待满足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后生效。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4-017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等材料已以书面文件形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以书面及传真方式提交了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与会监事充分审议并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公司现任股东代表监事周春来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 � � �证券代码：688533 证券简称：上声电子 公告编号：2024-022
债券代码：118037 债券简称：上声转债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声转债”预计触发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转股价格：47.85元/股
2、转股时间：2024年 1月 12日至 2029年 7月 5日
3、2024年 3月 13日至 2024年 3月 26日期间，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票已有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即 40.67 元/股），存在触发《苏州上声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可能性。 若触发条件，公司将于触发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
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公司可
能触发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093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3年 7月 6日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520万张，每张面值 100.00元，发行总额 52,000 万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
民币 1,232.92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0,767.08 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
之日起六年，即自 2023年 7月 6日至 2029年 7月 5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64 号）同意，公司 52,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 年 8 月 1 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简称为“上声转债”， 证券代码为
“118037”。

根据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上声转债”自 2024 年 1 月 12 日起可转
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价格为 47.85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或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有关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且为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自 2024年 3月 13日至 2024年 3月 26日，公司股票已有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 85%（即 40.67元/股），若未来 20个交易日内有 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 预计将会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于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 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
格的提示性公告，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或者重组报告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未按本款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上声转债”的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后

确定本次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
资风险。

五、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上声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65795888
电子邮箱：Sonavox_ZQ@Chinasonavox.com
特此公告。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27日

� � � �证券代码：688667 证券简称：菱电电控 公告编号：2024-010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注册地址
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菱控电控系统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菱控”）搬迁至新址，注册地址进行了变更。北京菱控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领取了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变更信息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 区建国门 内大街 7 号 8
层 23 号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7 号 16 层 07 室

除上述变更外，北京菱控的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3月 27日

� � �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000153 公告编号：2024-009

关于股东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暨持股比例变动超过 1%的公告

股东马鞍山丰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马鞍山丰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原名：安徽省

马鞍山生物化学制药厂），于近日将持有公司的 66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无限售流通股（以
下简称“标的股份”）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具体事项如下：

一、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情况
参与交易的公司股东 参与交易的证券公司 证券交易数量（万股） 购回期限

马鞍山丰原 企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660 2025 年 3 月 22 日

到期购回

二、本次交易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交易前 交易后

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
（股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数 量
（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马鞍山丰原 企业管理 有限 公
司

无限售
流通股 11,686,558 3.52% 5,086,558 1.53%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马鞍山丰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梅山路 1503 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4 年 3 月 25 日
股票简称 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000153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减少 R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R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 、B 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 股 660 1.99
合计 660 1.9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R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8838.2625 26.62 8178.2625 24.6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838.2625 26.62 8178.2625 24.6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R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 、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 、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公司股东一致行动人情况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蚌埠涂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原名：安徽蚌埠涂山制药厂）、安徽省无为

制药厂及马鞍山丰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
益变动前上述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本公司 88,382,62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6.62%；本次权益变动后
上述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本公司 81,782,62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24.63%。

五、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及登记结算

业务办法》等相关规定。
2、待购回期间，标的股份对应的出席股东大会、提案、表决等股东或持有人权利，由证券公司按照

马鞍山丰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意见行使。
3、待购回期间，标的股份产生的相关权益（包括现金分红、债券兑息、送股、转增股份、老股东配售

方式的增发、配股和配售债券等）归属于马鞍山丰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3月 26日

� � � �证券代码：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2024-007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收到公司独立董

事张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连续任职
不得超过六年，张燎先生因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已满六年向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申请辞去公司独
立董事职务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张燎先生辞职
生效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因张燎先生的辞职将导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低于有关法规的要求，根据《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张燎先生的辞职将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独
立董事人数调整至符合有关法规要求后生效。 在此之前，张燎先生将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其在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责。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结构的调整以及
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
诺事项。

张燎先生自 2018年 3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在任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并且在所任职的专门委员会中积极发挥自己的经验和专业优势，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高
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张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 � � �证券代码：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4-00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2024年 4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在全
景网举办 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
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林传辉先生，执行董事、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孙晓燕女士，独立非执行董事黎文靖先生，副总经理、合规总监、董事会秘书徐佑军先
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 2023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
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3 月 31 日（星期日）12:00 前访问 https://ir.
p5w.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公司将在 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